
附件 2：

中南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诉讼法学专业综合（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科目代码：806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诉讼法学

………………………………………………………………………

一、考试性质

诉讼法学专业综合是为中南民族大学招收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自命题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

具备攻读诉讼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普

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中南民族

大学择优选拔，确保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查目标

诉讼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诉讼法学专业综合，要求考生系统掌

握诉讼法学（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

及诉讼法基本制度，并能初步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诉讼

法律制度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2.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

3.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名词辨析题和名词解释题 9小题，共 57 分，占 38%；

简答题 5小题，共 50 分，占 33%；

论述题 2小题，共 43 分，占 29%。



四、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刑事诉讼法学

一、 刑事诉讼法学概论

（一） 刑事诉讼

（二） 刑事诉讼法

（三） 刑事诉讼法学

（四）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五）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

二、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二）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三、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一）概述

（二）人民法院

（三）人民检察院

（四）公安机关

（五）其他专门机关

四、 诉讼参与人

（一）概述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三）被害人

（四）单位参与人

五、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一）概述

（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四）依靠群众

（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六）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八）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九）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十）审判公开



（十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十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十三）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十四）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六、 管辖

（一）概述

（二）立案管辖

（三）审判管辖

七、 回避

（一）回避的概念和意义

（二）回避的种类、理由和人员范围

（三）回避的程序

八、 辩护与代理

（一）辩护

（二）代理

九、 证据概述

（一）证据的概念与意义

（二）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证据的种类

（四）证据的分类

十、 证明

（一）证明的概念和意义

（二）证明对象

（三）证明标准

（四）证明责任

（五）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

十一、 证据规则

（一）证据规则的概念、意义

（二）若干证据规则

十二、 强制措施

（一）概述

（二）拘传

（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四）拘留



（五）逮捕

十三、 附带民事诉讼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十四、 期间、送达

（一）期间

（二）送达

十五、 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一）刑事诉讼的中止

（二）刑事诉讼的终止

十六、 立案

（一）概述

（二）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三）立案的程序

十七、 侦查

（一）概述

（二）侦查行为

（三）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

（四）侦查终结

（五）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六）补充侦查

（七）侦查监督

十八、 起诉

（一）概述

（二）审查起诉

（三）提起公诉

（四）不起诉

（五）提起自诉

十九、 第一审程序

（一）概述

（二）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三）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四）简易程序

（五）判决、裁定和决定



二十、 第二审程序

（一）概述

（二）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三）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四）上诉不加刑原则

（五）对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理

二十一、 死刑复核程序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二）死刑核准的权限

（三）死刑复核的程序

二十二、 审判监督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及其审查处理

（三）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四）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二十三、 执行

（一）概述

（二）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三）执行的变更与其他处理

（四）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二十四、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概述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方针和特有原则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二十五、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一）概述

（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诉讼程序

二十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一）概述

（二）违法所得案件的没收程序适用条件

（三）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

二十七、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一）概述

（二）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

（三）强制医疗程序



（四）强制医疗的复查和监督

二十八、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一）概述

（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三）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四）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第二部分：民事诉讼法学

一、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二）民事诉讼法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根据、任务与效力

二、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

（一）诉与诉权

（二）诉讼标的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四）民事诉讼价值

（五）民事诉讼模式

（六）既判力

三、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一）概述

（二）当事人平等原则

（三）处分原则

（四）辩论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六）自愿合法调解原则

（七）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八）支持起诉原则

四、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一）概述

（二）合议制度

（三）回避制度

（四）公开审判制度

（五）两审终审制度

五、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



（一）当事人

（二）共同诉讼

（三）诉讼代表人

（四）第三人

（五）诉讼代理人

六、管辖制度

（一）民事审判权与管辖

（二）级别管辖

（三）地域管辖

（四）裁定管辖

（五）管辖权异议

七、民事诉讼证据

（一）概述

（二）民事诉讼证据的理论分类与法定种类

（三）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八、民事诉讼证明

（一）民事诉讼证明与证明对象

（二）证明责任

（三）证明标准

（四）证明程序

九、法院调解与诉讼和解

（一）法院调解

（二）诉讼和解

十、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一）期间与期日

（二）送达

（三）保全

（四）先予执行

（五）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六）诉讼费用

十一、第一审普通程序

（一）概述

（二）起诉与受理

（三）审理前准备

（四）开庭审理



（五）审理中的特殊情形

（六）判决、裁定和决定

十二、简易程序

（一）概述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和内容

（三）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十三、公益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公益诉讼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十四、第二审程序

（一）概述

（二）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三）上诉案件的审理

十五、再审程序

（一）概述

（二）再审的提起

（三）再审案件的审理与裁判

十六、 特别程序

（一）概述

（二）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

（三）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案件的审判程序

（四）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审判程序

（五）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判程序

（六）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理程序

（七）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十七、督促程序

（一）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二）支付令的申请与受理

（三）支付令的发出和效力

（四）支付令异议与督促程序终结

十八、公示催告程序

（一）概述

（二）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

（三）除权判决与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十九、民事执行程序总论



（一）民事执行概述

（二）民事执行主体

（三）执行依据

（四）执行标的

（五）执行过程

（六）执行救济

二十、民事执行程序分论

（一）民事措施概述

（二）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

（三）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四）实现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五）执行威慑机制

二十一、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一）概述

（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

（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四）涉外民事诉讼的期间和送达

二十二、司法协助

（一）概述

（二）一般司法协助

（三）特殊司法协助


